
“送电到乡”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 2002年 10月 15日发布 急计基础[2002]196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送电到乡”工程的管理，确保“送电到乡”工程的质量和效益，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送电到乡”工程建设要实行规范化管理，认真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

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第三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站及风光互补电站建设实行总承包商承建方式。 

第二章 工程责任制 

第四条 “送电到乡”工程实行行政领导人责任制。各有关省（区）计委为各省（区）“送

电到乡”工程的行政责任单位，各有关省（区）计委主任承担其“送电到乡”工程的行政领导人责

任，负责协调省（区）内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保证“送电到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送电到乡”工程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送电到乡”工程的项目法人由各省（区）

计委负责确定。“送电到乡”工程的小水电项目法人负责小水电项目的建设管理，其法人代表是小

水电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工程质量负总责。“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站及风光互补电站

的项目法人参与工程的建设管理，并负责做好工程运行维护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六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站及风光互补电站项目实行总承包商责任制。总承包

商由投资方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由总承包商负责工程的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安装、调试及项目验

收前的各项工作，并按投标文件承诺的条件承担责任。 

第三章 规划和设计管理 

第七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规划工作由各省（区）计委组织地方政府和项目法人委托有资

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因地制宜、有利发展”的原则进行编制。 

第八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由项目法人会同当地政府委托有资质或工程

经验的设计单位编制，由各省（区）计委负责审批。 



第九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小水电项目的技术方案由项目法人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根据

省（区）计委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负责设计，由项目法人负责审批，并报省（区）计委备

案。 

第十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项目（含风光互补项目）的技术方案由总承包商根据

省（区）计委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负责设计，由项目法人负责审批，并报省（区）计委备

案。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送电到乡”工程投资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承担。国家对“送电到乡”工程投资给

予适当补助。补助资金由国家计委从国债资金中解决，地方配套资金由各省（区）计委负责落实。 

第十二条 “送电到乡”工程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存，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挤占和挪用“送电到乡”工程资金。 

第五章 施工管理 

第十三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项目(含风光互补项自)的施工由总承包商负责。总

承包商要按照投标时承诺的条件，与省（区）计委或项目法人签订承包合同，并严格履行有关责任。 

第十四条 光伏发电项目(含风光互补项目)的施工管理要实行监理制度。监理单位由项目法

人或省（区）计委负责选择。 

第十五条 “送电到乡”工程小水电项目的施工由项目法人负责，要严格执行招标投标制和

工程监理制。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要通过招标选择。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按有关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工程监理，按合同规定和项目法人提

供或认可的监理大纲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不按合同进行监理，不履行监理责任和义务、弄虚作假

的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七条 “送电到乡”工程小水电项目的施工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承担。严

禁无资质、超越资质等级以及二次分包和转包等方式承担工程，严禁施工企业以包代管。 

第五章 设备及材料采购 



第十八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光伏发电项目（含风光互补项目）所需的主要设备和材料由

总承包商负责采购，总承包商对采购的设备和材料的质量负责。 

第十九条  “送电到乡”工程要优先采用国产设备和材料，严禁不具备资格的生产厂家的设

备和材料进入电站运行，严禁使用不合格或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设备和材料。 

第二十条 设备和材料供应厂家要按要求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并对其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

质量负责，如设备和材料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将追究生产厂家的责任，并通报批评，特别严重的，

将取消其生产资格。 

第二十一条 “送电到乡”工程的小水电项目的设备和材料采购按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的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项目法人和总承包商要建立主要设备和材料管理档案，对各生产厂家提供的设

备和材料进行统一编号和标识，对各主要设备和材料的采购过程和主要责任人记录清楚，做到各个

环节的质量责任落实到人，一旦发生设备和材料质量事故，将追查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三条 各省（区）计委要加强对“送电到乡”工程的监督和检查，严格工程审计和稽

察，坚决惩治腐败。对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和截留、挤占、挪用、克扣工程建设资金的

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项目法人要制定“送电到乡”工程的月报制度，对“送电到乡”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质量与进度，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向各省（区）计委及时报告。各项目负责人和监理负责人

要对填报的内容负责，杜绝弄虚作假和隐瞒不报的情况发生。 

第二十五条 “送电到乡”工程项目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

健全项目档案。从项目设计到工程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的文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和

归挡。项目档案管理单位和档案人员要严格履行职责，对失职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各省（区）计委和各项目法人可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